
業者版





民宿經營者，應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底前，將前
六個月每月客房住用率、住宿人數、經營收入
統計等資料，依式陳報地方主管機關。

前項資料，地方主管機關應於次月底前，陳報
交通部。

民宿管理辦法



民宿已填報的資料會以列表方式列出。
①左上角”新增”可新增新一個月份的營運月報表。
②點選右方”動作”可編輯該月份營運報表資料。

①

②



一、營運月報表切換日期

若要切換營運報表填報日期，直接選擇要切換的月份即可。



日期切換規則：
為避免旅宿業者或承辦人員誤植營運報表資料到未
來日期，有做相關機制，防止填錯。
(1)若查詢月份小於當日月份，可直接切換年分與
月份。
(2)若查詢的月份大於當日月份，需先將月份切換
至小於當日月份後才可切換年份

※例:若當日為2020年5月份，要查詢2019年9月份
資料，需先將月份切換至5月份才可調整年分為
2019年。



①有營業：業者有營業且有客人。此狀況「客房住用數總計」、
「營運天數」要大於0。
②無客人：業者有營業但無客人。此狀況客房住用數總計要等於0。
③未營業：業者當月沒有營業。「本月營運天數」與「客房住用數
總計」系統會帶入0。



1.登記客房數：依照成立時所報備地方縣市政府的房間數系統自
動帶入，業者也可依據實際情況(整修、節電……)修改當月實有
客房數。

2. 營運天數：系統會依照當月份天數自動帶入當月天數。

3.本月客房住用數總計：業者輸入當月已售出客房總數。

① ②

③



1.登記經營者與員工人數依照性別人數輸入。

2.登記經營者人數與員工人數不可重複計算。



※住客類別統計總數需與住客國籍統計總數相同



1.業者依照收入狀況填入對應之欄位中。

2.若無收入則需將無收入打勾，收入欄位則不需要填寫。



1.業者依照支出狀況填入對應之欄位中。

2.若無支出則需將無支出打勾，支出欄位則不需要填寫。



收入與支出注意事項：
1.若有填寫收入第一項「客房收入」，必有支
出第九項「客房備品耗材等支出」。

2.若有填寫收入第二項「餐飲收入」，必有支
出第十項「餐飲食材器具等支出」。

3.若有填寫收入第三項「遊樂收入」，必有支
出第十一項「遊樂器材維護等支出」。

4.若有填寫收入第四項「兼銷商品銷貨收入」，
必有支出第十二項「兼銷商品銷貨成本」。



1.業者依照裝修及設備收支狀況填入對應之欄位中。

2.若無裝修及設備收入或支出則需將無裝修及設備的增購支出
及出售收入打勾，裝修及設備欄位則不需要填寫。



業務來源：業者請依照顧客來源方式已百分比方式填
寫相對應的表格中。

頁面最底下按下確認後即儲存送出資料，若數值有問
題業者可回來編輯畫面更改。

可點擊”友善列印”列印該月份營運報表資料


